
立法會主席就  
張超雄議員兩項修訂《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及  

《預防及控制疾病 (披露資料 )規例》  
的擬議決議案所作的裁決  

 
 
  張超雄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29(2)條作出預告，擬於
2020年 3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兩項擬議決議案，分別修訂
《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強制檢疫規例》 ”)及《預防
及控制疾病 (披露資料 )規例》 (“《預防疾病規例》 ”)。  

 
兩項規例  
 
2. 該兩項規例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第 599章 )第 8條
訂立，該條文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為防止、應付或紓緩

第 599章第 8(5)條中所指的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以及為保障
公眾健康，訂立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例。  
 
3. 《強制檢疫規例》推行一個強制以下人士接受檢疫的臨

時制度： (a)從內地到達香港的人；及 (b)從內地以外地方到達香港
的人，但該人在到港當日之前的 14日期間，曾在內地逗留。根據該
規例第 3條，該等人士須由到港當日起計接受 14天的強制檢疫。  
 
4. 《預防疾病規例》就第 599章附表 1第 34AAA項指明的疾
病 (即 2019冠狀病毒病 )有關的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訂明若干罪行。
根據該規例第 3條，如衞生主任合理地相信某人知道、管有或控制
任何資料，以及該資料攸關處理公共衞生緊急事態，則該衞生主任

可要求該人提供該資料。該規例第 4(1)條禁止任何人在接受於專業
執業過程中行事的醫生診治時，明知而向該醫生提供任何關於該人

並攸關暴露於或染上 2019冠狀病毒病的風險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
料。任何人向衞生主任或有關醫生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即

屬犯罪。  

 
張超雄議員的擬議決議案  
 
5. 根據中文版本，張超雄議員的第一項擬議決議案主要旨

在於《強制檢疫規例》加入新訂第 10A條，把 14天的檢疫期視作
《僱傭條例》 (第 57章 )第 2條所指的病假日，使按該規例第 3條接受
檢疫的僱員可按第 57章獲其僱主提供疾病津貼。  



-  2  -  

 
6. 據中文版本所示，張議員的第二項擬議決議案主要旨在

修訂《預防疾病規例》，把第 4(1)條的涵蓋範圍擴大至包括護士、
救護主任、救護員或公營醫院職員 (統稱為 “附加人員 ”)，訂明任何
人在接受於專業執業過程中行事的護士診治或接受其他附加人員的

服務時，明知而向該等附加人員提供任何關於該人並攸關暴露於或

染上 2019冠狀病毒病的風險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該人即屬干
犯第 4(1)條下的罪行。  

 
政府當局的意見  
 
7. 政府當局在附錄 1表示，張議員的兩項擬議決議案均超出
相關規例的涵蓋範圍。若他的第一項擬議決議案獲訂立，將屬越權

之舉，因為相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摘要說明，以及為防止、

應付或紓緩公共衞生緊急事態的影響及為保障公眾健康而訂立的

《強制檢疫規例》的條文，當中內容均與病假日或津貼無關。至於

張議員的第二項擬議決議案，政府當局指出，《預防疾病規例》

第 4條旨在讓醫生 (根據第 599A章第 4(1)條須履行通知衞生署署長的
特定職責 )易於識別病人，以進行適當隔離和治療，防止 2019冠狀
病毒病擴散。有關擬議決議案擬保障在現行法例下沒有特定職責的

附加人員，不屬該規例的涵蓋範圍。  

 
張超雄議員的回應  
 
8. 一如附錄 2詳述，張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  

 
我的意見  
 
9. 我察悉，政府當局關注張議員的兩項擬議決議案均超出相

關規例的涵蓋範圍。然而，我注意到，該兩項擬議決議案存在實質

錯誤或意義差歧。  
 
第一項擬議決議案  
 
10. 第一項擬議決議案英文文本提述的是 “section 2 of section 2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Cap. 57)”，但中文文本只提述 “《僱傭條例》
(第 57章 )第 2條 ”，一如以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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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文本：  
 “An employee placed under quarantine under section 3, the quarantine 

period is regarded as sickness days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2 of 
section 2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Cap. 57), his employer shall 
pay sickness allow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Cap. 57).” 

 
 中文文本：  
 “凡任何僱員按第 3條接受檢疫，其檢疫期需被視作《僱傭

條例》 (第 57章 )第 2條所指的病假日，其僱主需按《僱傭
條例》向該僱員提供疾病津貼。 ” 

 
 (下加底線以標明錯誤之處 ) 
 
11. 再者，我注意到擬議新訂第 10A條的標題，其中英文文本
的意思不同。在英文文本中，措辭為 “Medical Certificate is taken to 
be”，但中文文本的措辭為 “僱員的檢疫期需被視作病假日 ”。  
 
第二項擬議決議案  
 
12. 在第二項擬議決議案的英文文本中，是藉廢除《預防疾病

規例》第 1條以修訂第 4條，但在中文文本中，則藉廢除第 (1)款以
修訂第 4條，一如以下所示：  
 

 英文文本：  
“Section 4 amended (Giving fals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to 
medical practitioner is offence) 
Section 4— 
Repeal Section 1 
…” 

 
 中文文本：  

“修訂第 4條 (向醫生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屬罪行 ) 
第 4條  — 
廢除第 (1)款  
…” 

 
 (下加底線以標明不準確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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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外，有關 “member of the staff of public hospital”的擬議新訂定
義，中英文文本亦存在意義差歧。在中文文本中，所提述的是

“指《醫院管理局附例》 (第 113A章 )第 2條中的院方職員 ”，但英文
文本的相應提述則為 “means the member of the staff in section 2 of the the 
Hospital Authority Bylaws (Cap. 113 section 21)” (意義差歧以底線標明，
冗餘字詞則以雙底線標明 )。  
 
14. 我認為，上文第 10至 13段所載的不準確之處，會令擬修訂
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或令擬議決議案的中英文版本相

互抵觸或意義差歧。由於準確性對立法建議修訂的完整性至關重

要，我不能容許張議員動議他的兩項擬議決議案。由於我已裁定該

等擬議決議案不合乎規程，我認為無須就有關涵蓋範圍的事宜作出

裁決。  

 
我的裁決  
 
15. 我裁定張超雄議員的兩項擬議決議案不合乎規程，根據

《議事規則》第 30(3)(c)條，有關預告將退回張議員。  
 
 

立法會主席  
 
 
 
 
 

 
 
2020年 3月 16日  
 



 附錄 1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莫 頴 琛   女 士 ：

莫 女 士 ：

就 政 府 意 見 的 回 應

就 政 府 對 我 就 2020 年 第 12 號 和 第 13 號 法 律 公 告 提 出 決 議 案 的 意 見 ， 我 的 回 應 如 
下 ：

1. 議 事 規 則》 第 57(4)(a) 條 規 定 ， 修 正 案 必 須 與 法 案 的 主 題 及 有 關 條 文 的 主 題 有
關。 " 主 題 " 決 定 法 案 的 範 圍。

2. 第 12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主 題 為 對 若 干 人 士 施 加 強 制 檢 疫。 我 的 修 正 案 建 議 為 檢 疫 期
間 提 供 疾 病 津 貼 ， 旨 在 提 供 誘 因 ， 避 免 受 強 制 檢 疫 人 士 因 失 去 收 入 而 違 反 檢 疫
令。

3. 第 13 號 法 律 公 告 的 主 題 為 就 武 漢 肺 炎 的 公 共 衞 生 緊 急 事 態 ， 訂 定 若 干 罪 行。 我
的 修 正 案 擴 闊 獲 提 供 資 料 的 對 象 ， 完 全 切 合 主 題。 有 關 的 英 文 文 本 並 非 不 能 理
解 或 不 合 語 法 ， 應 獲 准 提 出。

如 有 問 題 ， 請 與 我 的 助 理 郭 先 生 聯 絡 （電 話 ：xxxx   xxxxx）。 謝 謝。

立 法 會 議 員
張 超 雄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附錄 2
Appendix 2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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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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